
 桃園市大坡國民小學 111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一、依據  

1. 教育部「性別平等教育實施方案」、「各級學校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要點」、「中小學性侵害

防治教育實施原則及課程參考綱要」辦理。 

2. 本校輔導處年度工作計畫。 

二、目標 

1. 灌輸性別平等意識，消除傳統性別角色刻板印象。 

2. 減低性別間的偏見、歧視與衝突。 

3. 了解人的基本權益，進而互相尊重，確保性別人身安全。 

4. 提供別性平等教育資源與分享，促進無性別和諧社會之形成。 

5. 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環境。 

三、組織成員 

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小組，以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校長為小組召集人，二處室 

主任為副召集人，教師 3 名（含特教老師 1 名），職工代表 1 名，共計 7 名。（如附件一） 

四、實施要點 

1. 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小組。 

2. 訂定性別教育工作計劃。 

3. 定期辦理性別平等教育進修研習，提昇教師專業知能。 

4. 充實性別平等教育課程及教學內涵。 

5. 編製性別平等教育補充教材及參考資料，並融入各科教學中。 

6. 加強宣導性別平等觀念及性別意識。 

7. 規劃校園安全環境及相關措施。 

五、實施原則 

1. 成立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落實推動性別平等教育工作。 

2. 依據規定於每學期至少實施四小時(六節課)以上性別平等教育(含性騷擾、性侵害防治

教育)。 

3. 加強性別平等觀念之宣導，每學年辦理學生宣導活動。 

4. 為推展性別平等教育，依實據需要配合各科教學，研發相關教材教法。 

5. 建立性別歧視與性侵害事件危機處理模式，適時輔導轉介及通報申訴。 

6. 檢視改善並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空間，確保兩性人身安全。 

7. 依據學校實際需要訂定年度工作計劃（附件二），由各處室會同辦理並落實執行。 

8. 建立社會相關資源網路系統有效運用社會資源。 

9. 實施性侵害防治教育應包括：性別平等之教育、正確性心理之建設、對他人性自由之

尊重、性侵害犯罪之認識、性侵害危機之處理、性侵害防範之技巧、其他與性侵害有



關之教育。 

六、小組工作職掌 

      1.擬定性別平等教育實施計畫。 

      2.成立性別平等教育相關組織。 

      3.性別平等教育相關資料及教材之蒐集。 

      4.辦理或鼓勵教師參與性別平等教育工作研習。 

      5.辦理學生性別平等觀念宣導活動或藝文比賽。 

      6.推動性別平等教育人力支援。 

      7.規劃校內與性別相關議題之危機處理模式，輔導轉介流程及通報申訴制度。 

      8.檢視、並對「建立安全與無性別偏見之校園」提供具體之建議。 

      9.督促各教師將相關課程融入教學。 

七、課程綱要 

（一）低年級課程綱要 

1. 肯定人性之善良面及社會光明面。 

2. 對身體的認識。 

3. 尊重身體自主權及個人隱私權。 

4. 學習自我肯定。 

5. 辨識危險情境及管理恐慌情緒。 

6. 學習受害應變及認識求助資源。 

（二）中高年級課程綱要 

1. 肯定人性之善良面及社會光明面。 

2. 對身體的認識。 

3. 瞭解性心理及性生理。 

4. 破除性別角色的刻版印象。 

5. 學習兩性互敬互助。 

6. 尊重身體自主權及個人隱私權。 

7. 尊重性自主權。 

8. 認識性侵害之類型及相關法律問題。 

9. 學習自我肯定。 

10. 辨識危險情境及管理恐慌情緒。 

11. 學習受害應變及認識求助資源。 

八、課程實施 

1. 國小課程可融入綜合領域、健體領域、導師時間或學校行事時間等進行教學。 

2. 輔導處規劃性別教育之教學活動及宣導活動等事宜（附件二），並列入行事曆辦理。 

3. 教學時若發現所使用之教材或教學媒體，有足以引起歧視觀念或性侵害之虞，應即予以

澄清。 

九、本辦法呈請 校長核定後公佈實施，修正時亦同。



桃園市大坡國小 111 學年度性別平等教育委員會組織成員名單 

職 稱 性別 工 作 內 容 備 註 

主任委員 詹○銘 男 綜理監督各項活動 校長 

委 員 林○賢 男 協助執行各相關活動 教導主任 

委 員 楊○芬 女 協助執行各相關活動 輔導主任 

委 員 黃○媛 女 協助執行各相關活動 教師代表 

委 員 黃○妃 女 協助執行各相關活動 教師代表 

委 員 楊○雄 男 協助執行各相關活動 特教教師代表   

委 員 陳○君 女 協助執行各相關活動 職工代表 

性平委員男 3人、女 4人〈依據性別平等教育法第 9條：學校之性別平等委員會，置委員 5人至 21人，採任期制，以校長為主任委員，其中女

性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二分之一以上。〉 

 

      

附件一 



 

111 學年度大坡國小性別平等教育暨性侵害、性騷擾防治 

家庭暴力與自我保護防治宣導活動實施計劃  

一、依據：本校 111 學年度友善校園工作計劃 

二、目的：1.藉由宣導活動教導學生正確的性別觀念。 

          2.讓兒童學會尊重別人性向，知道女孩可以勇敢，男孩也可以溫柔。 

          3.實施性侵害暨性騷擾防治教育，學習性侵害、性騷擾防範的技             

            巧，處理性侵害危機的能力。  

          4.指導學生辨識家庭暴力與自我保護防治。 

三、主辦單位：輔導室 

四、活動時間：111 年 9 月—112 年 7 月 

五、活動方式：1.家暴防治講座 

              2.性別平等宣導講座 

  

六、本計劃呈校長核定後實施，修正時亦同 

附件二 


